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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內容 

除了中英文摘要外，以下說明本計畫的研究背景與動機、主要文獻探討、

研究問題與目的、研究設計與方法，以及完成的工作項目與具體成果，並列

出參考文獻及附件資料，包括教學反應學生意見調查表及教師自我評鑑表，

以及圖解載貨證券(Bills of Lading, B/L)的範例及影音數位教材。 

1. 研究背景與動機 

教育走向多元化發展，走出教室，打破時間及空間限制的學習，已經蔚

為趨勢及風潮。資訊科技日新月異，授課對象(大學生)自小在資訊世代成長，

學習歷程中普遍接收各種多媒體圖像，並熟悉使用智慧型行動裝置。對於身

處在資訊爆炸的學生立場來說，並沒有因為此優勢而產生更有效的學習力；

對於學校授課教師而言，繼續採用過去傳統「紙本授課」方式，已經無法與

現今的資訊世代接軌。綜言之，授課教師對課程安排與教學方式上皆須做調

整，以面臨快速變化的資訊科技及自幼受其薰陶的學生們。 

本計畫由傳統「紙本授課」方式出發，加入活潑生動的圖示與動畫，讓

同學們更能深入了解航運管理領域有關載貨證券(B/L)的理論與實務運作模

式，利用圖解方式呈現載貨證券(B/L)之內容，激發同學們學習之想像力與

興趣，改變教學模式，由教材改進－圖解載貨證券(B/L)創新教學法－以提

高學生課前預習、課後複習之意願，藉由臺灣海洋大學「TronClass 學習平

台」的統計資料，從中觀察修業學生使用多媒體資源的時段及學習習慣。 

最終教學目標係為培養學生自主學習之能力，對於航運管理領域有關

「載貨證券(B/L)」課程，產生學習興趣與成就感，期能學以致用投入航運

管理相關產業發展。 

 

2. 文獻探討 

從 2007 年至今，翻轉教室(Flipped classroom)已從一位高中老師電腦影

片教學，拓展成為一種新式教育模式；此教育著重在激發學生的自主學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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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創造性思考(Seery, 2015; Mok, 2014; McLaughlin et al., 2014)。本計畫針對

圖像設計與課程結合，以試圖加深學生的記憶力(趙方麟，2007)。根據周珮

儀(2015)研究指出，從認知心理學角度，研究圖像對頭腦學習的影響強度，

並針對學習者學習過後之評量調整方向。 

以閱讀而言，理解力要到達一定程度，才能把書本上的知識轉換成自我

的理解，圖文傳播方式可提升轉化速度，圖解方式可提升學生的注意力、進

而加強學習動機，以及對於訊息之印象，並以視覺化方式具體詳述文字內容，

使讀者得以了解、組織、記憶相關概念，以學習各類文章(Lau and Chan, 2003; 

Lau, 2006; Pressley, 2002; Samuelstuen and Braten, 2005)。 

過去 20 年來，教育問題因社會的快速變遷，愈趨多元複雜，經濟全球

化、文化多元化以及社會網絡化影響教育系統中的人、知識與制度。在教育

領域中，教學與研究的關係應如同 DNA 之結構，互相交纏與共生的雙螺旋

關係，將兩者放在一起思考，讓教學刺激研究的創新，研究深化教學之內涵；

如進一步以教學作為研究之發想，對教師自身專業成長及我國整體高等教育

概況將會有所增進，係翻轉近代大學教育的一項重要里程碑(卯靜儒等人，

2015；黃俊儒，2020)。 

基於此，如何在有限資源下，翻轉近代大學教育，因此本計畫探討在甚

麼樣的創新教育方式下，有效引發學生的學習態度。本計畫採用創新教學方

式，加強學生對航運管理領域專業知識的認知與理解，並且利用圖解教材引

發學生之學習興趣，但過去相關文獻中，多以紙本教材進行教學，對於經常

接觸 3C 產品之學生來說，如何提升學生上課注意力，以及學習成效確實是

重要的研究課題。因此，本計畫加入「圖解載貨證券(B/L)」影音數位教材，

除可提升學生上課注意力，更以圖解視覺方式加深對於專業課程之印象。 

 

3. 研究問題與目的 

在臺灣有關於載貨證券(B/L)的專業書籍非常少；雖然有外文之書籍，

除有語文傳達之約制，主要受限於載貨證券(B/L)所涉及的複雜環境，不僅

與國內法有關，更涉及國際公約之規範，諸如國際貿易、海上運輸、銀行押

匯、保險業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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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前述背景與動機，本計畫主要的研究問題係國內外現有航運管理教

科書，普遍較為傳統，以載貨證券(B/L)為例，主要係以「文字法條」呈現，

確實有礙學生的學習意願；對於目前傳統「紙本授課」方式，無法吸引學生

的自主學習，無法與現今資訊世代接軌。 

基於前述研究問題，本計畫主要的研究目的係由傳統「紙本授課」方式

出發，加入活潑生動的圖解，製作影音數位教材，授課內容利用圖解方式呈

現載貨證券(B/L)複雜的內容，使學生更易於閱讀及理解，於課後輔以動畫

內容呈現，激發學生的學習想像力，改變現存的教學模式。由教材改進「圖

解載貨證券(B/L)創新教學法」以提高學生「課前預習及課後複習」意願。 

4. 研究設計與方法 

本計畫「實踐圖解載貨證券(B/L)創新教學法」實施程序，如圖 1所示。 

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結案報告

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結案報告作成

結論與建議-改變教學現場

學生期中成績 學生期末成績 學生問卷反饋

圖解創新教材

 引發大學部、研究所學生選課、旁聽
 引發航管碩士生進行載貨證券相關研究
 引發大四生選擇申請五年一貫碩士班
 引發在校生對海運實務、時事產生興趣

，並撰寫專題

影音數位教材

臺灣海洋大學TronClass平台

學生自主學習

回
饋
並
修
正

 
圖 1本計畫實施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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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1可知，創作單元式圖解教材及影音數位教材，並上傳至國立臺灣

海洋大學 TronClass 平台，以供學生課前預習、課後複習。在期中及期末發

考題測驗學生學習成效；於學期結束時，由學生填寫「教學反應學生意見調

查表」，如附件一所示。接者，藉由學生意見調查表修改前面所做的圖解教

材及數位教材，讓創新教材融入學生意見後，更加完善。 

課程最後引發學生自主學習，如校內其他學系大學部學生選課、其他研

究所碩士生前來旁聽，亦引發航管研究所更多碩士生進行載貨證券相關研究

以及大三升大四生選擇申請五年一貫碩士班就讀，而對於未選擇五年一貫之

學生仍持續選修航管領域課程，除了為未來升學及就業鋪路外，也因對海運

實務、時事產生興趣，開始撰寫專題。 

最後完成教學實踐研究計畫，針對傳統紙本授課方式與圖解載貨證券

(B/L)創新教學法下，學習方式的改變是否改善學習成效，並在教學期間持

續修正，力求讓圖解載貨證券(B/L)創新教學法更加完善，協助航運管理領

域「載貨證券(B/L)專論」教學內容與品質，以有效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5. 教學暨研究成果 

5.1 教學過程 

本計畫完成「圖解載貨證券(B/L)」教材初稿，運用具體圖示呈現載貨

證券(B/L)的理論及實務課題，相關資料可參見「圖解載貨證券(B/L)範例

(1)~(4)」，如附件三所示。透過圖解教材，由淺入深的傳授與教導專業知識，

奠立載貨證券理論與實務應用之基礎。 

為了加深學生之學習印象，本計畫藉由教師專業知識及善用教學技巧，

讓圖解教材更加豐富，帶動及引發學生的學習態度，在教師及學生間，高度

互動的學習環境中教導「載貨證券(B/L)專論」課程，並透過國立臺灣海洋

大學 TronClass 平台結合影音數位教材教學，如附件四所示；有關國立臺灣

海洋大學教務處 TronClass 平台課程教材頁面，分別如圖 2與圖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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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教務處 TronClass 平台課程教材頁面(1) 

 
圖 3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教務處 TronClass 平台課程教材頁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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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面對面授課」方式之外，學生可以利用國立臺灣海洋大學TronClass

平台，針對教師上傳的教材，進行預習並持續複習，也可於平台上發表意見

及提問，讓學生有多種與教師溝通管道選擇；最後，透過期中考試、期末考

試以及適時上課抽問方式，以檢測學生的學習成效。 

 

5.2 教學成果 

本計畫之教學成果分別從學生升學與學生就業角度來論述。於學生升學

角度來說，本計畫所開設的「載貨證券(B/L)專論」課程實踐後，陸續有大

三升大四的學生申請就讀五年一貫的碩士班，其中已有許多學生找尋教師擔

任指導教授，也告訴教師是係因在「載貨證券(B/L)專論」課程中，對航運

管理領域產生興趣；而從學生就業角度來說，其他未申請就讀五年一貫之學

生，在大四學期時，仍持續選修航運管理課程，係因在教師課堂上認知到，

我國為海洋國家，以海洋立國，海運立國，未來決定投入航運管理領域當中。 

除了上述所說，課堂中，教師針對不同單元，列舉實務案例，或時事課

題，讓學生能精確掌握單元議題內容，以及航運實務應用之時機。因此有大

三學生，在課後告知教師其對教師課堂上所提及的時事議題有興趣，因此找

尋教師指導大學專題論文，目前題目訂定為「區塊鏈技術應用於海運對海運

承攬業者之影響」，目前已通過審查，進行到結案報告部分，正持續的與學

生討論，並修訂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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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學生學習回饋 

讓學生能夠充分了解教師教學方式，並與教師維持良好的「教與學互動」

關係及學習氣氛，再搭配「圖解載貨證券(B/L)創新教學法」，使學生相較於

過去，更快地理解教師所教授的基礎知識，以及載貨證券複雜之規範，讓學

生能精確掌握相關單元議題之內容，以及航運實務應用之時機；學生對於教

師教學方式在最近五年教學評量回饋表，如表 1所示，過去四年主要以傳統

紙本授課方式，而於 108年則採用「圖解載貨證券(B/L)創新教學法」教學。 

表 1近年教學評量回饋表 

學期 課程名稱 平均值 加權平均值 

1041 載貨證券(B/L)專論 4.53 4.83 

1051 載貨證券(B/L)專論 4.49 4.79 

1062 載貨證券(B/L)專論 4.37 4.67 

1072 載貨證券(B/L)專論 4.37 4.87 

1082 載貨證券(B/L)專論 4.41 4.91 

由表 1可知，104~108 學年度教學評量中，平均值分數係逐年降低，可

見過去教學方法確實不易受學生青睞；在今年加入「圖解載貨證券(B/L)」

創新教材，並輔以動畫呈現「圖解載貨證券(B/L)」內容，有效提升學生的

學習成效，以及深受學生喜愛。在教學評量回饋表，如有學生提出改善意見，

教師也將採納並針對授課內容與方式進行修正，期能每年更加進步，利用創

新教學法將載貨證券(B/L)的基礎知識與複雜的相關規範，完整的教導給學

生。 

在課堂中，教學過程以「課堂講解」為主，「分組報告與討論」為輔。

第一階段由「教師」講授選定的相關課題，包括載貨證券(B/L)理論與實務

之入門基礎；第二階段由學生針對相關內容進行各單元分組報告與討論，並

提出小組成員創作的「圖解創新單元」。在學生充分了解教師教學方式，並

與教師維持良好的「教與學」互動關係及學習氣氛。有關學生「圖解創新單

元」，如附件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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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教師建議與省思 

本計畫「實踐圖解載貨證券(B/L)創新教學法提升學習成效」，以「講授、

圖解、報告」為主，結合國際海商理論基礎與航運實務應用，並導讀與討論

國際公約與載貨證券(B/L)條款與條件之方式進行。在「載貨證券(B/L)專論」

課程實踐後，此教學方式受到學生喜愛，並在學習成效上反應良好，未來也

將持續推廣「圖解載貨證券(B/L)創新教學法」；有關教師自我評鑑表，如附

件二所示；教師認為在實踐過程中，仍有些努力之空間，列舉如下。 

教師初次採用圖解、動畫等數位教材：在本計畫中，教師完成「圖解載

貨證券(B/L)」初稿，創作數位教材，由淺入深的教導航運管理專業知識；

採用圖解與影音數位教材等，奠立載貨證券(B/L)理論與實務應用之基礎。

而教師對課程本身專業知識與經驗雖頗能勝任，對學生也有高度期待；因初

次使用數位教材，對此領域並未非常了解，此次創作的數位教材仍有些許改

善之處，未來會將教材微調修訂後持續運用，俾能在教導專業知識之餘，協

助學生奠立載貨證券(B/L)理論與實務應用之基礎。 

圖解、動畫等數位教材之補強：創作數位教材到課程教學期間，國際趨

勢發展及全球經貿變化，或國際時事議題，如區塊鏈技術及電子載貨證券

(e-B/L)之發展，皆是可加入教材中，與學生一同探討之議題。而本計畫因對

數位教材的不熟悉，導致無法即時新增時事議題加入至數位教材中，未來可

在教材上針對這方面進行補強；教師也認為，有了此次的教學經驗，對數位

教材逐漸上手，預計今年在教學上可逐步彌補此區塊。 

未來教師也將持續採用「圖解創新教學法」，並找出其中須改善之部分

適時進行修正，讓更多學生能從創新教學中受益，提升學生上課的注意力，

以及整體的學習成效。希望未來系上課程或更多教師亦採用「圖解創新教學

法」，拋棄過去填鴨式教育，並非單純要求學生成績的成長；而是讓學生在

快樂中學習，提升學生上課的注意力，更快速理解基礎知識並吸收，未來能

在工作上融會貫通、發揮所學；而在航管或相關領域可嘗試以「圖解創新教

學法」，加強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能力，對海洋運輸產生學習興趣，在未來投

入航運及物流產業發展，並學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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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附件資料 

【附件一】教學反應學生意見調查表 

教學反應學生意見調查表 

 時間：       年    月    日 

 重要程度 滿意程度 

課程名稱 

載貨證券(B/L)專論 

非 

常 

不 

重 

要 

不 

重 

要 

普 

通 

重 

要 

非 

常 

重 

要 

非 

常 

不 

滿 

意 

不 

滿 

意 

尚 

可 

 

滿 

意 

非 

常 

滿 

意 

一、教學內容與目標 

1.學期開始，教師有清楚說明教

學目標、進度及評分方式，並

提供學生完整之教學大綱 

□ □ □ □ □ □ □ □ □ □ 

2.授課內容充分準備，並且與教

學大綱相符 
□ □ □ □ □ □ □ □ □ □ 

二、教學方法與學生互動 

3.上課語言表達清楚、生動，能

允許學生自由發問表達意見 
□ □ □ □ □ □ □ □ □ □ 

4.教師與學生維持良好之互動

關係，營造良好之學習氣氛 
□ □ □ □ □ □ □ □ □ □ 

5.課本以圖解釋義方式呈現，教

授內容由淺入深容易了解 
□ □ □ □ □ □ □ □ □ □ 

6.授課前，教師提供動畫教材，

能提前預習課程內容 
□ □ □ □ □ □ □ □ □ □ 

7. 使用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TronClass平台上傳教材 
□ □ □ □ □ □ □ □ □ □ 

8.運用圖解、動畫等數位教材，

進行創新教學 
□ □ □ □ □ □ □ □ □ □ 

三、教學態度與敬業精神 

9.教師對課程本身專業知識與

經驗頗能勝任 
□ □ □ □ □ □ □ □ □ □ 

10.教師能替學生即時解答疑惑 □ □ □ □ □ □ □ □ □ □ 

11.教師對學生有高度之期待，

教學態度熱忱、認真且負責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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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教師自我評鑑表 

教師自我評鑑表 

課程名稱： 載貨證券(B/L)專論   學年度：          年度 

一、教師對課程之了解程度 

 

1. 我的教學科目與我的個人學術研究領域符合 □ 

2. 我總是能提出清晰之教學大綱 □ 

3. 我能掌握課程目標及進度 □ 

4. 我的授課內容與課程相關 □ 

5. 我對教材了解深入 □ 

二、課程之講解及與學生之互動 

 

6. 我提供之教材難易度適中 □ 

7. 我講解時深入淺出，學生容易了解 □ 

8. 我能適時發覺學生之學習困難，並能耐心指導 □ 

9. 我授課時能與學生維持良好之互動 □ 

10. 我能依據學生教學意見反應，改善教學內容及方式 □ 

三、教師對教學之熱忱 

 

11. 我能運用多元教學方式，提升學習效率 □ 

12. 我總是按時上下課且不自行調課 □ 

13. 我對學生作業能仔細評閱，並給予建設性之建議 □ 

14. 我的評量係針對課程目標施測且過程公開合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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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圖解載貨證券(B/L)範例(1) 

載貨證券之發生順序 

運送人 託運人

載貨證券

� 1. 貨物運送之要約
2. 貨物運送之承諾

3. 運送契約之成立
6.

裝
船
之
確
認

船舶 貨物5. 裝船

4.

貨
物
之
準
備

7.

載
貨
證
券
之
請
求

8.

載
貨
證
券
之
簽
發

 
資料來源：曾國雄與鍾政棋(1997)。 

1. 載貨證券發生之要素 

載貨證券(Bills of Lading, B/L)乃法律用語上之正式名稱，一般海運、國貿、保險、

金融實務上稱之為「提單」。載貨證券發生之要素，應有(1)託運人、(2)運送人、(3)

運送契約、(4)貨物、(5)船舶；若缺其一則不能成立。 

(1) 託運人(Shippers)：指委託所述貨物運送的傭船人(Charterers)或實際託運人

(Shippers)而言，亦即與運送人訂立運送契約之人。 

(2) 運送人(Carriers)：於 B/L之情況，指與託運人訂立運送契約，從事海上貨物運

送而承擔運送責任之人，包括船舶所有人(Shipowners)、船舶承租人或傭船人

(Charterers)在內，但不以此為限，例如海運承攬人(Ocean freight forwarders, OFFs)

若自為運送，承擔運送人之責任，亦可訂立海上貨物運送契約而成為運送人。 

(3) 運送契約(Contract of carriage)：運送契約之內容與雙方當事人的權利義務有關；

載貨證券雖非貨物運送契約之本身，但為運送契約內容之證明；雙方當事人之

間，得依貨物運送契約之記載，主張其權利並承擔義務。 

(4) 貨物(Cargos)：運送之貨物，雖不以商品為限，但一般皆具有一定形態與價值

之物品。 

(5) 船舶(Ships)：指用於海上貨物運送之任何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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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載貨證券發生之順序 

(1) 託運人向運送人提出貨物運送之要約，實務上先以電話提出訂艙(Booking)之申

請，再填寫託運單(Shipping order, S/O)，則可視為貨物運送之要約。 

(2) 運送人對託運人作出貨物運送之承諾，即運送人與託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如

運費與貨物運送之約定等事項。 

(3) 雙方當事人對貨物運送「要約」與「承諾」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

示或默示，即係貨物運送契約之成立。 

(4) 託運人貨物之準備，例如將貨物運送至貨櫃場，可分為整櫃裝載(Full container 

load, FCL)或併櫃裝載(Less than container load, LCL)；運送人收受貨物並確認外

觀狀態及其數量等。 

(5) 俟船舶到達裝載港後，就約定的貨物予以「裝船」。 

(6) 對船舶所裝載之貨物，船長、運送人或運送人之代理人，應為裝船之確認。 

(7) 因託運人之請求，依法定記載事項及法定發行方式，作成 B/L 交付給託運人。

若託運人不為請求或依約不為簽發時，運送人則無簽發 B/L之義務。 

(8) 在簽發 B/L 時，若貨物已裝船，則所簽發者為裝船載貨證券(Shipped on board 

B/L)；若未裝船者，僅能簽發待裝載貨證券(Received for shipment B/L)。 

3. 違法之載貨證券 

由上述 B/L簽發程序，可知 B/L為「要因證券」，亦即若不先有運送契約之訂定，

以及貨物收受與裝載之事實，則 B/L 為空券，不具效力。以下簽發 B/L 之情況為

違法行為：(1)未有收受與裝載貨物，逕行發給 B/L(空券)。(2)雖有收受貨物，在未

裝船前簽發已裝船 B/L。(3) B/L上所記載的裝船日與實際裝船日(On board date)有

異，亦即倒填裝船日(Back date)之謂。 

 參考文獻與規範 

1. 曾國雄、鍾政棋(1997)，載貨證券理論與實務，臺北市：環球書局。 

2. 海商法第 53條(載貨證券之發給)規定： 

「運送人或船長於貨物裝載後，因託運人之請求，應發給載貨證券」。 

3. 民法第 153條規定(契約之成立)規定： 

「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 

「當事人對於必要之點，意思一致。而對於非必要之點，未經表示意思者，推

定其契約為成立，關於該非必要之點，當事人意思不一致時，法院應依其事件

之性質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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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圖解載貨證券(B/L)範例(2) 

載貨證券在法律上之功能

 R: a receipt for goods shipped on board    (貨物收據)

 E: an evidence of the contract of Carriage (契約證明)

 D: a document of title of the goods      (物權證書)

B/L=RED

託運人
(Shippers)

運送人
(The carrier)

受貨人
(Consignees)

 

從法律上之觀點，載貨證券(Bills of lading, B/L)具有下列三項功能：(1)已裝載的貨

物之收據(A Receipt for goods shipped on board)，對其貨物裝船時之數量、種類、狀

態等之承認；(2) B/L 雖非契約本身，但為貨物運送契約之證明(An Evidence of the 

contract of carriage)；(3) B/L為物權證書(A Document of title of the goods)，若無此

證券，通常不能獲得運送物之交付。 

1. 貨物收據之功能 

B/L簽發(Signing/Releasing)後，即表示貨物業已收受；若為裝船載貨證券(Shipped 

on board B/L)，則更表示貨物已予裝船，因此 B/L具有貨物收據之功能。若細分之，

則可分為數量之收據(Receipt as to quantity)。 

    狀態之收據(Receipt as to condition)。 

    主要標誌之收據(Receipt as to leading marks)。 

    品質之收據(Receipt as to quality)。 

B/L收據之功能，可為求償人證明貨物未以運送人收受時同一數量、狀態等情狀，

在約定的目的地交貨之證據。B/L 為證明貨物係在運送人管領期間內，發生滅失

(Losses)或毀損(Damages)的表面證據。 

2. 契約證明之功能 

按運送契約之成立，非以 B/L的作成及交付為要件；縱未作成、交付 B/L，若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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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送的要約與承諾，於必要之點相一致時，其運送契約仍屬成立；而且，運送契

約成立於 B/L簽發之前。因此，舉凡廣告、口頭約定、託運單(Sipping order, S/O)、

收貨單之記載，或貨物交付收受之文件等，只要能證明與契約當事人間之要約與

承諾之內容有關，皆可用來證明契約之訂立，以及契約之明示或默示之內容。 

Tetley教授於其 Marine Cargo Claims 一書中曾說明：“The real contract is the offer, 

the arrangement of shipment, the advertisements of the carrier, the booking note, the 

acceptance of the shipper, statement of agents, etc., as well as the bill of lading, all taken 

together”。此於契約之概念上，雖不必如此廣泛地包括，但在航運實務上，確實有

如上之行為。 

B/L 為貨物運送契約之證明，使運送人對 B/L 所記載之文義(對貨物及其相關所作

之記載)負其責任，若運送人未能依 B/L所記載之運送條件，例如將貨物在 B/L所

記載之卸載港或目的地交付給受貨人，除非有免責事由，否則應負違約之責。 

3. 物權證書之功能 

由商業交易上而言，B/L之持有等於貨物之實際占有，因 B/L持有人得以 B/L換取

貨物之交付，且交付 B/L 亦代表貨物之交付，而從對方得到與貨物相同價值之利

益。B/L物權證券之功能，在求償時可作為求償人證明其為權利受損之人，且為有

權利求償之人。另方面，若因託運人之事由，使運送人蒙受損害，運送人亦得向

託運人或 B/L 持有人請求，因 B/L 持有人在受讓 B/L 之權利之同時，亦承受相對

之義務，包括面對運送人請求賠償或請求支付運費等之義務。 

 

 

 參考文獻與規範 

1. 海商法第 54條(載貨證券應載事項)規定： 

「載貨證券，應載明下列各款事項，由運送人或船長簽名： 

一、船舶名稱。二、託運人之姓名或名稱。三、依照託運人書面通知之貨物名

稱、件數或重量，或其包裝之種類、個數及標誌。四、裝載港及卸貨港。五、

運費交付。六、載貨證券之份數。七、填發之年月日」。 

「前項第三款之通知事項，如與所收貨物之實際情況有顯著跡象，疑其不相符

合，或無法核對時，運送人或船長得在載貨證券內載明其事由或不予載明」。 

「載貨證券依第一項第三款為記載者，推定運送人依其記載為運送」。 

2. 民法第 153條(契約之成立)規定： 

「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 

「當事人對於必要之點，意思一致。而對於非必要之點，未經表示意思者，推

定其契約為成立，關於該非必要之點，當事人意思不一致時，法院應依其事件

之性質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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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圖解載貨證券(B/L)範例(3) 

清潔載貨證券

Clean B/L=無印良品

託運人
(Shippers)

受貨人
(Consignees)

運送人
(The carrier)

 

1. 清潔載貨證券 

殊不論貨櫃運輸或散裝運輸，所謂清潔載貨證券(Clean B/L)是指在載貨證券(Bills 

of lading, B/L)的備註欄(Remarks)上，對於貨物的外觀狀態未有貨損、包裝不良或

其他保留意見之註記，以表示貨物在收受及裝船時的外觀狀態良好。於此，貨物

外觀狀態並不需要用特殊設備檢驗，僅藉由肉眼觀察，或是有任何不符合該貨物

之特殊狀態，如發出異常氣味等，B/L之發給人(運送人、船長或運送人之代理人)

應於備註欄上加以註記貨物瑕疵之事實。 

2. 不清潔載貨證券 

當載貨證券的備註欄上未註記貨物的瑕疵問題，稱之為清潔載貨證券；或可稱之

為「無印良品」，因沒有註記(無印)，備註欄空白，則表示貨物沒有瑕疵(良品)；相

反地，若有註記(有印)，例如貨物數量短少或外觀狀況不良等，則表示貨物有瑕疵

(不良品)，稱之為不清潔載貨證券(Unclean B/L, Foul B/L, Dirty B/L, Claused B/L)。 

依據海商法第 54 條第 3 項規定：「前項第三款之通知事項，如與所收貨物之實際

情況有顯著跡象，疑其不相符合，或無法核對時，運送人或船長得在載貨證券內

載明其事由或不予載明」；係就貨物之「保留(Reservation)」文句而為規定，與 B/L

之不清潔無關。 

例如，運送人或船長認為貨物之數量具有海商法第 54條第 3項規定之情事，而於

B/L所載數量之上記載「據告稱(Said to be)、據告重(Said to weigh)、據告含(Said to 

contain)」時，雖可認其對於貨載之數量有所附加(Superimpose)，但其附加之效力，

並不足使該 B/L 構成不清潔，而僅構成舉證責任之轉換而已；換言之，求償人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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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交付運送人運送貨物之確實數量，如求償人未為此項之證明時，即不能認為

貨載之數量有所短少。於此情形，可謂是一種「保留文句」，而非註記。 

3. 認賠書之效力 

在國際貿易實務中，常須運用載貨證券、信用狀(Letter of credit, L/C)等單據，以利

貨物買賣契約順利進行。當託運人手持不清潔 B/L 時，會被銀行認定為貨物有瑕

疵，而無法進行押匯(取款)。因此，實務上託運人會向運送人出具認賠書(Letter of 

indemnity, L/I)，請求運送人簽發清潔 B/L 以利押匯。若事後發生貨損，運送人則

須先賠償給受貨人，再以認賠書向託運人求償。 

但認賠書常被認為是託運人與運送人雙方共同詐欺載貨證券持有人(B/L Holder)之

目的而設，因而被認定為無效。 

 

 

 

 參考文獻與規範 

1. 楊仁壽(1990)，載貨證券，臺北市：三民書局。 

2. 海商法第 54條(載貨證券應載事項)規定： 

「載貨證券，應載明下列各款事項，由運送人或船長簽名： 

一、船舶名稱。 

二、託運人之姓名或名稱。 

三、依照託運人書面通知之貨物名稱、件數或重量，或其包裝之種類、個數及

標誌。 

四、裝載港及卸貨港。 

五、運費交付。 

六、載貨證券之份數。 

七、填發之年月日」。 

「前項第三款之通知事項，如與所收貨物之實際情況有顯著跡象，疑其不相符

合，或無法核對時，運送人或船長得在載貨證券內載明其事由或不予載明」。 

「載貨證券依第一項第三款為記載者，推定運送人依其記載為運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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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圖解載貨證券(B/L)範例(4) 

載貨證券之繳回

裝載港
(Loading port)

卸載港
(Discharging port)

B/L之簽發 B/L之繳回

海上段
目的地

(Destination)
起運地
(Origin)

託運人
(Shippers)

運送人
(The carrier)

受貨人
(Consignees)

 

1. 載貨證券之繳回 

有關 B/L 之繳回證券性，依海商法第 60 條準用民法第 630 條規定：「受貨人請求

交付運送物時，應將提單交還」。基於此，B/L 為繳回證券；所謂繳回證券，指若

不繳回證券則不須負償還債務之證券，其目的不外乎在於避免運送人(債務人)須雙

重償還債務之風險。當向運送人請求交付貨物時，受貨人有提示(As presented)與繳

回 B/L之義務；受貨人未繳回 B/L，運送人有權拒絕交付貨物。實務上，運送人會

在 B/L 條款上載明，受貨人要求提領貨物時，負 B/L 繳回之義務。若運送人未收

回 B/L，將貨物交付給非 B/L 所載之人或非 B/L 持有人，致託運人或 B/L 持有人

受損害時，即應負擔賠償責任。 

有關 B/L之物權證券性，依民法第 629條規定：「交付提單於有受領物品權利之人

時，其交付就物品所有權移轉之關係，與物品之交付，有同一之效力」；因此，B/L

具有物權證書(Document of title)之性質。B/L為運送物之分身，擁有 B/L等同於擁

有 B/L上所記載之運送物。因此，當受貨人提領運送物，而運送物本身不須分身(B/L)

以表示其存在時，則須將 B/L 予以繳回，以確保交易之安全。受貨人完成貨物提

領後，若 B/L仍未繳回，且又輾轉流入第三人手中時，該持有人仍具有民法第 629

條之效力，將使當事人之權益受損，使運送人(債務人)承擔雙重債務之風險。 

2. 載貨證券之繳回份數 

有關提領貨物時，B/L繳回份數之限制，依海商法 58條第 1項規定：「載貨證券有

數份者，在貨物目的港請求交付貨物之人，縱僅持有載貨證券一份，運送人或船

長不得拒絕交付。不在貨物目的港時，運送人或船長非接受載貨證券之全數，不

得為貨物之交付」。領取運送物之地點會影響 B/L之繳回份數，為了避免運送物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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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時發生糾紛，法律上特別規定兩種繳回證券之規定。 

(1) 於目的港要求提貨時，受貨人只須繳回正本 B/L一份，即可提貨；其餘之正本

B/L，在法律上自動失效。 

(2) 於目的港以外要求提貨時，如在中途港請求受領貨物，則須繳回正本B/L全數，

運送人方可交付(放行)貨物。 

有關 B/L之繳回份數，應視 B/L簽發份數而定；航運實務上，B/L簽發份數主要是

依託運人要求而定，通常正本 B/L 為一式三份，每一份具有相同法律效力，而且

在 B/L正面會註明正本 B/L之份數。 

3. 載貨證券發行後要求更改目的港 

於 B/L 發行後，若託運人要求變更目的港。此際雖已裝船，但尚未發航，且 B/L

以外之裝船書類，如貨物清單(Manifest)等均可予以更改，裝載方面亦無任何困難。

於此情況，運送人仍應要求提示 B/L 之全數，再予以更改於 B/L 上，或收回再予

以重新發行。若僅通知目的港之代理行為之，則不可；託運人若不能提示 B/L 之

全數，則不予處理。 

4. 目的港受貨人不要求交付運送物 

運送物已到達目的港，惟受貨人卻不要求交付運送物。託運人接到通知後，決定

將運送物裝回，但實際上託運人手中尚未收到寄回之 B/L。於此情況，運送物因未

交付於受貨人，尚在運送人之管領下，運送人常發生接受託運人裝回之指示，並

無危險之錯覺。尤其對於運送人在業務上特別重要之託運人，因立於較弱之立場，

因此常容易接受其裝回之指示。於此情況，仍須正本 B/L之全數繳回，始得為之。 

 參考文獻與規範 

1. 海商法第 58條(數份載貨證券貨物受領之效力)規定： 

「載貨證券有數份者，在貨物目的港請求交付貨物之人，縱僅持有載貨證券一

份，運送人或船長不得拒絕交付。不在貨物目的港時，運送人或船長非接受載

貨證券之全數，不得為貨物之交付」。 

「二人以上之載貨證券持有人請求交付貨物時，運送人或船長應即將貨物按照

第五十一條之規定寄存，並通知曾為請求之各持有人，運送人或船長，已依第

一項之規定，交付貨物之一部後，他持有人請求交付貨物者，對於其賸餘之部

分亦同」。 

「載貨證券之持有人有二人以上者，其中一人先於他持有人受貨物之交付時，

他持有人之載貨證券對運送人失其效力」。 

2. 海商法第 59條(先受交付人之權利)規定： 

「載貨證券之持有人有二人以上，而運送人或船長尚未交付貨物者，其持有先

受發送或交付之證券者，得先於他持有人行使其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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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圖解載貨證券(B/L)影音(1)貨櫃運輸當事人 

連結網址：https://youtu.be/SvovMqBgw-s 

在貨櫃運輸中，因貨量多寡關係，而衍生出三角關係學習完本章節，將能清

楚了解託運人、運送人與承攬人三方之關係與責任。託運人：一般託運人可區分

為「大型、中型、小型」貨量之託運人。整體而言，貨量大之託運人直接委託海

上運送人，貨物以整櫃裝載完成運輸；相對地，貨量較小之託運人，委託海運承

攬人，貨物以併櫃裝載完成運輸。 

運送人：運送人係指提供海上運輸服務之人，概可區分為實際運送人(Actual 

carriers)與契約運送人(Contract carriers)兩類。「實際運送人」係指提供船舶完成海

上運輸服務之人，例如長榮海運、陽明海運、萬海航運等貨櫃航運公司。而「契

約運送人」係指提供服務協助託運人完成貨物運輸物流需求之人，一般稱之為海

運承攬人，或稱國際物流提供者。 

海運承攬人：海運承攬人若係託運人(本人)之代理人，代理託運人安排貨物運

輸物流需求，即係「貨代」之身分，由海上運送人直接對託運人負擔貨物運送責

任。海運承攬人若自行運送貨物，其權利與義務則與運送人相同，則應由海運承

攬人對託運人負擔貨物運送責任。 

� �� 

貨物 貨物

海運承攬人託運人

單證

由海運承攬人(代理人)代轉運費

運送契約A

運費A
實際運送人

由實際運送人對託運人負擔運送責任及B/L之責任
基於代理契約海運承攬人僅係託運人之代理人身分

Ocean B/L or Carrier’s B/L

 

� �� 

貨物 貨物

海運承攬人託運人

單證
House B/L

運送契約A

運費A

運送契約B

運費B 實際運送人

由實際運送人對海運承攬人負擔運送責任，以及Master B/L簽發之責任
由海運承攬人對託運人負擔契約運送責任，以及House B/L簽發之責任

單證
Master B/L

 
  

https://youtu.be/SvovMqBg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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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圖解載貨證券(B/L)影音(2)載貨證券之轉讓 

連結網址：https://youtu.be/pCrvWFSfhhU 

國際貿易貨物買賣之進行，大部分必須仰賴海洋運輸始得以完成。在貿易與

運輸實務上，最重要者，除了貨物運送契約之外，莫過於載貨證券(B/L)之運用。

國貿實務上，普遍是以跟單信用狀(Letter of credit, L/C)作為物品買賣匯兌之用。物

品買賣匯兌時，在運送實務上，有賴 B/L之運用。 

B/L 買賣之行為，或稱為單據交易(Documentary sales)；亦即賣方將貨物由裝

載港運送至目的港，並以交付 B/L 予買受人之方式，代替原物品之交易。貨載買

賣之標的固為貨物，但其交付之對象並非貨物本身，而係代表貨物所有權之 B/L。 

� �� 

 (1)可轉讓載貨證券(Negotiable B/L)

 (2)不可轉讓載貨證券(Non-negotiable B/L)

B/L*

託運人
(Shippers)

運送人
(The carrier)

受貨人
(Consignees)

 

� �� 

生產國/出口國
(賣方/出口商：東南亞/中國)

消費國/進口國
(買方/進口商：歐美國家)

買方
(1)受貨人

賣方
(2)託運人

接單國
中間貿易商(臺灣)

三
角
貿
易

貨
物
買
入

貨
物
賣
出

貨
款
$

貨
款
$

(1)託運人 (2)受貨人

Cargos

 

  

https://youtu.be/pCrvWFSfhhU
https://youtu.be/pCrvWFSfh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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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圖解載貨證券(B/L)影音(3)航向世界的貨櫃船 

連結網址：https://reurl.cc/x00EQE 

國際貿易貨物買賣之進行，大部分必須仰賴海洋運輸始得以完成。在貿易與

運輸實務上，最重要者，除了貨物運送契約之外，莫過於載貨證券(Bills of lading, 

B/L)之運用。B/L買賣之行為，或稱為單據交易(Documentary sales)；亦即賣方將

貨物由裝載港運送至目的港，並以交付 B/L予買受人之方式，代替原物品之交易。 

(11) Freight

(1) The function of the bill of lading

Sales contract: commodity 5,000 MT 

potatoes, 50kg bags, price US$ 1,100,000 CIF

Seller’s bank      Buyer’s bank

Cargo B/L

Owners (Tramp)

Carriers (Liner)

(4) (5)

$
B/L

(8)

(7)

Instructions

(9) B/L

(16) $

(3)

(13)Checking

(17)

(19)

Checking of B/L

(6) Checking

(10)

Checking

BuyerSeller

(12)

Notification

(14)

$

 

(15)

B/L

 

(2)

Instructions

(20)

Cargo
(18)

B/L

 

  

https://reurl.cc/x00EQE
https://reurl.cc/x00EQ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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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學生「圖解創新單元」(1)貨櫃船舶大型化 

 

貨櫃船舶大型化 

  

隨著經濟全球化，加速了貨物需求，也加速海運運量的成長。全球各大貨櫃

航商一方面為了爭取更多貨源，一方面為了降低運輸成本，以圖達到規模經濟，

紛紛開始建造大船。從 2005年貨櫃航運龍頭馬士基航運(Maersk line)公司，率先推

出可容納 1萬 TEUs 的貨櫃船開始，全球貨櫃船的最大載重紀錄每年都在刷新。截

至 2019年為止，地中海航運的 Gülsün 完成交船，該船最多可容納近 23,756 TEUs

的貨櫃，成為全球最大運能之貨櫃船；航運市場上又稱之為「裝備競賽」。 

 

1.對於航運公司之影響 

隨著世界經濟景氣趨緩，貨物運送需求增長也跟著減緩，此時船噸供給仍呈

現大幅度增加，勢必造成運力供給過剩。航運公司必須競取貨源，方能實現運送

的規模經濟，因此全球航商開始削價競爭，失去原應達到的規模經濟效益。中小

型航商承受不了市場過低的運價而被收購，擁有大型船噸規模的航商才能生存，

全球貨櫃航運市場更趨寡占。相對地，船舶大型化也讓航商的航行風險提高。船

舶承載的貨物愈多，面臨的貨物損失風險也愈大。大船相較於小船更不易控制，

加上在海上航行時間更長，可能遭受的危險也愈多。此外，船舶大型化讓貨物的

運送服務更為集中，相對縮減整體供應鏈運輸銜接之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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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對於貨櫃港口之影響 

大型船舶建造的目的，係為投入貨量需求較多，且能達到運輸規模經濟的遠

洋航線(Deep-sea routes)；但隨著新造船舶的平均噸位增加，被取代的船舶下放至

次要航線上，產生級聯效應(Cascading effect)或稱瀑布效應；換言之，原長程航線

的船舶取代中程航線，中程航線的船舶取代短程航線，最後造成所有航線的平均

船舶噸位增加，致許多相應的設施如港口設施及運河寬度等皆需調整。 

無法接待超大型貨櫃船的港口，或將面臨被從主航線上淘汰之危機。港口必

須在碼頭裝卸效率、貨物集散效率、水深、船席長度、航道寬度，以及各種相應

的硬體與軟體設施上更新，以滿足大型船舶停靠之需求，增加港口自身的競爭力。

另外，大型船舶所需的裝卸天數增加，亦可能帶來港口壅塞等問題。 

 

3.對於周遭環境之影響 

相較小型船舶言，大型船舶每單位的平均燃油成本較少，提高燃料效率，達

到節能減碳之效果。然而近年來航商競相建造大型船舶，航運市場上淘汰舊船的

比例增加，拆船行業興盛，拆船後產生的廢棄物如何處置，可能間接造成開發中

國家的環境衝擊。 

綜言之，建造大型貨櫃船之效益，對於貨櫃航商、港口、環境來說，似乎利

弊互見；但船舶大型化已蔚為趨勢，航商若選擇不跟進建造大型船舶，或將在市

場上失去競爭力，因此紛紛投入裝備競賽之列。有學者認為，貨櫃船舶運能需求

或將回到以 14,000~15,000 TEUs 間的船型為主，蓋此種規格之船舶，相較能符合

市場需求與經濟權衡(Trade-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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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學生「圖解創新單元」(2)船舶載重線 

 

船舶載重線(Load Line) 

甲板線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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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Nachiketh Bhattathiri (2020). 

有關船舶載重線標誌(Load Line mark)在 1873 年由英國國會議員普林索(Samuel 

Plimsoll)所創立。國際海事組織(IMO)在 1966 年 4月 5日於倫敦訂定「國際船舶載

重線公約」，於 1968 年 7月 21日生效；至 2016年，締約國已達 161 個國家，占

全球船隊總噸位之 98.73%。 

載重線為船舶依季節與航行地區作為限制船舶載重條件的最高吃水線，亦即船舶

最小乾舷(Free board)。另外，木材船除標示一般載重線標誌外，須多加標示木材

載重線(Timber Load Line)。 

如圖所示，載重線標誌為一圓環及與圓環相交之水平線，水平線上緣通過圓中心。

在圓環正上方則畫有一水平線即為甲板線(Deck line)，甲板線上緣至圓環中心的垂

直距離稱為夏季乾舷(Summer free board)。 

而裝載木材的船舶係指在甲板部分裝載木材貨物。而此類貨物被認定為能給予船

舶一定的附加浮力和增加抵抗海浪之能力。因此木材船的乾舷較其他貨輪乾舷可

以小些，故在圓環左側方向標註木材載重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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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船舶載重線之標示意義分述如下： 

1. TF (the tropical fresh water load line)：熱帶淡水載重線。 

2. F (the fresh water load line)：夏季淡水載重線。 

3. T (the tropical load line)：熱帶載重線。 

4. S (the summer load line)：夏季載重線。 

5. W (the winter load line)：冬季載重線。 

6. WNA (the winter North Atlantic load line)：冬季北大西洋載重線。 

木材載重線與一般載重線定義相同，僅於標示名稱前加 L字母表示。 

對於長度不超過 100 公尺的船舶而言，於冬季期間航行北大西洋區域時，須遵守

冬季北大西洋載重線；而對其他船舶而言，即使航行於北大西洋區域，依然須遵

守冬季載重線標準。 

載重線與乾舷之關聯性高，係因載重線為衡量吃水之標準，而乾舷則是指船舶浮

出水面之部分；兩者皆為保障船舶安全標準而設，可檢測船舶是否超載，對船舶

而言，若使船舶超載，將嚴重降低船舶穩定性。而超過水線限制，則被視為違法

行為，甚至導致船長海員有生命安全，以及貨載安全運送之疑慮。 

乾舷之大小，將影響船舶航行之安全，若乾舷過小，則露天甲板與水面距離甚近，

此時如遇風浪，海水將會拍打至艙面，導致傾覆之危險。因此，國際海事組織規

範載重線與乾舷之標準，使船舶保有安全之浮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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